TR R AE R T
114# B %3 % T8

(FE et F 23 O0F OO0E000
AR EAREGRERAEEE > AP LT

Bt MATE WO9E MR o AR1I3E R T T 5607925
Py EPFRFINEEEH ;ﬁ—&b'ﬁi*{ﬁﬁi}% 3t ARl
ERFF HO00LE AP Y e F BT B 0 B
3 ;;g,_lk o
m ¢

CEHL AL AR A B R H AR ] Ao A R B B
ACTHAL IR A)Z MRS T BbAm1138 R P
FHB0TI2(T AL RFE )M AL ABA LR
FIHF o M e A RII4E LY 14D $Hp % A A G s L B
R 3 M A RNIBE R EE $S00RE S i Y

BTHALANFER)FRY  AHEHE KD SR TR

PR £k Fhe 2 BF o i A EHFEER B HR

Ao AL 2w ARG AR SR IR T 0 £ ik
e 72 % 180F % 27 Row o %‘pﬁ‘ lpj}/\_ﬂpi\;ﬁ: |
AR AR ST R B AL RFIRFEELIHAFERZE

ST v Rk B ARAE A B Aoz
SHEF YLt ARATE 2D RA L KB R
ro REPTFET T R URARA P F R TFIL R
AR kR ARE TR R @A B R R
o AR FEFISERE LG P2 o X FRFS R A

%— 7



i

s AR R qfa‘?:/ %%ﬁi“ﬁiﬁ

%iﬁﬁﬁkﬂ@ﬁ%ﬁﬁﬁﬁg
i%%’ﬁ%%i%%fﬁ%’ﬂﬁhm RN NE
Rl R ET o THEE A AR TR S g
S #FT%P > 13 f? adfﬂ’w% <§xrs/zrm95ﬂ/§; BT ¥

|

2hH o xE7 ﬁv}i }%'"’” = % %/%f’*r”ﬁ ’ "“%.ﬁ“’§‘“1124’18
T2 R F R RFRALFEATERCT RIS ~2

S
pic

LR (TR A Z WP )PP SRR ERS
w%san%g Lﬁ%ﬁ%ﬁﬁ,%iﬁ’gi%%n
£912p 110#F B3FF %6425 2] 4% s

R EHSEE R RE T SR KR EP 7 REA T R
ﬁi?%ikh G et 1128110 1p 11L& R Y 3

EREIBE RIS 3 S IR ¥ £ & Hﬁgfﬁ
FIET X AP R EL 2B AHE LTS %A 1 0 313
E1P12p 72 F e > 3R 4 12X 13 ED2 2TPp %4 &£ 7 &
A LA Bt o X8 E6Y 1TP 782 75 BB EF = 5 4P
A4t B A PRt TS ,]*U?Ef% 2975 4 2R 5 dp

o5 A3 ERPHF 5305 TES 0 %A 1A PR
FAfd o R A ]13E B FLF 23503 TH v R T
(FAEEEpp AP PR ) pEATI3£97 60 R, a
g AR R T BpAamn JERETE f%%i %
il@ﬁ;ﬁ%ﬁﬁ’ﬁé LY TR I ,é
LRI HAE .ﬂ?%%“gﬂagééﬁlmﬁZE%B
FAz AL AT FE o GRS ‘*’%%E#pﬁw Fé“,?ufixév
gﬁ%ﬁi,w#ﬂwg&:yg; S113# 11 % 21 P 3 4e ik
FeM X RAIRETE2RNERE 0 Byt 2114810 14
PERESZ ALAFTEEZ RLZEF > 25 ARARELLS
£ RFFOE 2 ER AP g BRLET - kB4 97
FAERFTE ARG RRIFRZE T2 gRE

N\‘o

I

E%}?&\MHM&\‘



=

v

|

i
%ﬁ*ﬁ%%ﬁ’ﬁi%iﬁiﬁﬁiﬁaﬁﬁﬁﬁ’%k
2

@’fﬁiz@émé§¢4%$’”%fﬁﬁﬁ’adﬁ
E_&a['}fl'f’ﬁs Eﬁl}ﬂﬂ»fﬁ{ﬁ'gp?%i s%si—&’ﬂ‘jé;_)&’)g
EE 14T ~3f§7:§ A A Bt A iR AR A B R RS

S
T
S
i)
(5=
beic
>~
.'fl
e
==
_\.
—4‘
=
M
=
l&
>¢
(v
A
Ty
e
ETIRS
s

e
i
- ,:u*w:ﬁ;:»%\:ﬁwff%
L kg ﬁ si“’]éﬁ*% £ 2875, 82

o

RPN N Bl W@%wﬁ4&g \
ﬂﬁ%ﬁﬂﬁﬁiwﬁﬁ wwﬁAW@%ﬁﬁ%%n%
%f§180§’1%ﬁ% L ER #FT%P”{E”&?‘?*F’E/ME‘Q%Pi
2 B E > w39  ~(3HE 5 100000000, 05%52/12=39
0000)#&%@;&@ et R 29 2398 ~
BAny TR o
s ERAIRFEFISER2WE o A dod 2 o
i EY 23] 114 = 2 3 10 p
REFF - 2 OF BD

s 1

FATRRBRR A TR o

ded JRAF FRAICEZBI0P Poe Ak D IA R T ER R
% 374 41,500 % -

P

& A B 114 = 2 ’ 10 P

TF FER
Mt (2 )
% B w #1

b
i
mj




(\ER)

%};LJ

p

L3

1, 835. 82

1000004 2z 817

GEINCEEDI

Z g

| E5 o (T3 2

'
hi

kg

5 A [ B £

1

A =N |
82511+

aa
S
-~
Ax
4~
\4

= g £ 39

b | e

’

| ST % RS

¥

- et

+ 2
—,—F R

\4

ALl
B 84:E 5
**4, 126.
74T = =
T A
#H 10
00004 2
808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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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7號
聲  請  人  方志仁  




相  對  人  張少洋  
                      (送達處所：高雄市○○區○○○路0000巷00弄00號)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39萬元供擔保後，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0792號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對聲請人所為之執行程序，於本院111年度訴字第506號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判決確定或終結前，應暫予停止。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前此執本院准予拍賣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之確定裁定，聲請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60792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對伊所有系爭不動產為強制執行。惟伊已於民國114年1月14日對相對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現由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506號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下稱系爭民事事件)審理中，因前開拍賣抵押物裁定之抵押權顯有無效及得撤銷之原因，倘系爭執行事件不停止執行，系爭不動產恐遭訴外人拍定，為免造成伊之損害，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於該債務人異議之訴判決確定或終結前，裁定停止系爭強制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等語。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者，該擔保金額之多寡應如何認為相當，固屬法院職權裁量之範圍，惟此項擔保係備供強制執行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故法院定擔保金額時，自應斟酌該債權人因停止執行可能遭受之損害，即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以為衡量之標準（最高法院95年度台抗字第781號、104年度台抗字第279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系爭不動產原登記為黃綵蓁所有，經黃綵蓁於112年8月23日設定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下同)18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予相對人；又黃綵蓁與張秀玉間就系爭不動產之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經本院於111年9月2日以110年度訴字第642號判決黃綵蓁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張秀玉，經黃綵蓁聲明不服提起上訴，復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於112年11月1日以111年度上易字第365號判決駁回黃綵蓁之上訴，已告確定；黃綵蓁按前開確定判決內容，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張秀玉，於113年1月12日辦畢登記，張秀玉又於113年5月27日將系爭不動產售予聲請人，並於113年6月17日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相對人前此聲請本院裁定准予就張秀玉所有系爭不動產為拍賣，經本院以113年度司拍字第30號裁定准予，張秀玉不服提起抗告，復經本院以113年度抗字23號裁定駁回抗告確定(下稱系爭拍賣抵押物裁定)，相對人於113年9月6日執系爭拍賣抵押物裁定，聲請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就張秀玉所有系爭不動產為強制執行，嗣後更正為對聲請人所有系爭不動產為強制執行，其執行程序尚未終結；張秀玉於113年2月20日提起系爭民事事件，請求撤銷黃綵蓁與相對人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於113年11月21日追加請求撤銷系爭強制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聲請人並於114年1月14日具狀追加為系爭民事事件之原告等情，業經本院調閱113年度訴字506號事件卷宗查明無訛，堪認屬實。依聲請人所提證據資料，其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在法律上並非顯無理由，且系爭不動產現為聲請人所有，倘不停止執行，而由第三人拍定取得，恐難以回復執行前之狀態，聲請人亦將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是聲請人聲請於其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判決確定或終結前，裁定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本件相對人因停止執行可能遭受之損害，為其債權未能實現之損害。查相對人於系爭執行事件聲請執行之債權額為債權之本金、利息、違約金及執行費用共287萬5,820元，而最高諺額抵押權所擔保之範圍為原債權、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及實行抵押權之費用，惟須受最高限額之限制，則相對人因本件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仍應以擔保債權總金額180萬元為上限。本院審酌聲請人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訴訟標的金額為180萬元，性質上得上訴第三審，依司法院所頒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民事通常事件第一審辦案期限為1年4月，第二審審判案件期限為2年，第三審之審判期限為1年，以此為停止執行期間即相對人延宕受償之期間，按法定利率即週年百分之5計算，堪認相對人因停止執行未能即時受償180萬元債權總額所受損害額，相當於上開債權總額之法定遲延利息，即39萬元(計算式：0000000×0.05×52/12=390000)，本院因認依此酌定聲請人供擔保之金額為39萬元，應屬相當並確實。
五、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薛全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蔡語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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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6

		恒公路1182號11樓之1

		公順段39地號

		鋼筋混凝土造、十五層樓房

		第十一層78.82，總面積78.82

		陽台15.19

		全部

		共有部分：公順段84建號**4,126.74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00000分之808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7號

聲  請  人  方志仁  





相  對  人  張少洋  

                      (送達處所：高雄市○○區○○○路0000巷00弄00號)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39萬元供擔保後，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0792號

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對聲請人所為之執行程序，於本院111

年度訴字第506號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判決確定或終結前，應暫

予停止。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前此執本院准予拍賣如附表所示不動

    產(下稱系爭不動產)之確定裁定，聲請本院以113年度司執

    字第60792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對伊所有系爭不動產為強

    制執行。惟伊已於民國114年1月14日對相對人提起債務人異

    議之訴，現由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506號塗銷抵押權登記事

    件(下稱系爭民事事件)審理中，因前開拍賣抵押物裁定之抵

    押權顯有無效及得撤銷之原因，倘系爭執行事件不停止執行

    ，系爭不動產恐遭訴外人拍定，為免造成伊之損害，爰依強

    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於該債務人異議之訴判決

    確定或終結前，裁定停止系爭強制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等語

    。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

    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

    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

    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

    。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法院因必要情形或

    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者，該

    擔保金額之多寡應如何認為相當，固屬法院職權裁量之範圍

    ，惟此項擔保係備供強制執行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

    賠償，故法院定擔保金額時，自應斟酌該債權人因停止執行

    可能遭受之損害，即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所

    受之損害額，以為衡量之標準（最高法院95年度台抗字第78

    1號、104年度台抗字第279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系爭不動產原登記為黃綵蓁所有，經黃綵蓁於112年8

    月23日設定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下同)180萬元之最

    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予相對人；又黃綵蓁與張秀

    玉間就系爭不動產之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經本院於11

    1年9月2日以110年度訴字第642號判決黃綵蓁應將系爭不動

    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張秀玉，經黃綵蓁聲明不服提起上訴，

    復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於112年11月1日以111年度上易

    字第365號判決駁回黃綵蓁之上訴，已告確定；黃綵蓁按前

    開確定判決內容，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張秀玉，於113

    年1月12日辦畢登記，張秀玉又於113年5月27日將系爭不動

    產售予聲請人，並於113年6月17日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相

    對人前此聲請本院裁定准予就張秀玉所有系爭不動產為拍賣

    ，經本院以113年度司拍字第30號裁定准予，張秀玉不服提

    起抗告，復經本院以113年度抗字23號裁定駁回抗告確定(下

    稱系爭拍賣抵押物裁定)，相對人於113年9月6日執系爭拍賣

    抵押物裁定，聲請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就張秀玉所有系爭不

    動產為強制執行，嗣後更正為對聲請人所有系爭不動產為強

    制執行，其執行程序尚未終結；張秀玉於113年2月20日提起

    系爭民事事件，請求撤銷黃綵蓁與相對人間就系爭不動產所

    為之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於113年11月21日追加請求撤銷

    系爭強制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聲請人並於114年1月14日具

    狀追加為系爭民事事件之原告等情，業經本院調閱113年度

    訴字506號事件卷宗查明無訛，堪認屬實。依聲請人所提證

    據資料，其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在法律上並非顯無理由，且

    系爭不動產現為聲請人所有，倘不停止執行，而由第三人拍

    定取得，恐難以回復執行前之狀態，聲請人亦將受有難以回

    復之損害，是聲請人聲請於其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判決確定

    或終結前，裁定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於法有據，

    應予准許。

四、本件相對人因停止執行可能遭受之損害，為其債權未能實現

    之損害。查相對人於系爭執行事件聲請執行之債權額為債權

    之本金、利息、違約金及執行費用共287萬5,820元，而最高

    諺額抵押權所擔保之範圍為原債權、利息、遲延利息、違約

    金及實行抵押權之費用，惟須受最高限額之限制，則相對人

    因本件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仍應以擔保債權總金額180萬元為

    上限。本院審酌聲請人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訴訟標的金額

    為180萬元，性質上得上訴第三審，依司法院所頒各級法院

    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民事通常事件第一審辦案期限為1

    年4月，第二審審判案件期限為2年，第三審之審判期限為1

    年，以此為停止執行期間即相對人延宕受償之期間，按法定

    利率即週年百分之5計算，堪認相對人因停止執行未能即時

    受償180萬元債權總額所受損害額，相當於上開債權總額之

    法定遲延利息，即39萬元(計算式：0000000×0.05×52/12=39

    0000)，本院因認依此酌定聲請人供擔保之金額為39萬元，

    應屬相當並確實。

五、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薛全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蔡語珊

附表(土地)：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   權利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地號  平方公尺   範圍 1 屏東縣 恆春鎮 公順  39  1,835.82   100000分之817 



附表（建物）︰             建築式樣主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  編號 建號 建物門牌 基地坐落  要建築材料 樓層面積 附屬建物主  備考       要建築材料 範圍      房屋層數 合計 及用途   1 56 恒公路1182號11樓之1 公順段39地號 鋼筋混凝土造、十五層樓房 第十一層78.82，總面積78.82 陽台15.19 全部 共有部分：公順段84建號**4,126.74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00000分之808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7號
聲  請  人  方志仁  




相  對  人  張少洋  
                      (送達處所：高雄市○○區○○○路0000巷00弄00號)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39萬元供擔保後，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0792號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對聲請人所為之執行程序，於本院111年度訴字第506號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判決確定或終結前，應暫予停止。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前此執本院准予拍賣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之確定裁定，聲請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60792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對伊所有系爭不動產為強制執行。惟伊已於民國114年1月14日對相對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現由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506號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下稱系爭民事事件)審理中，因前開拍賣抵押物裁定之抵押權顯有無效及得撤銷之原因，倘系爭執行事件不停止執行，系爭不動產恐遭訴外人拍定，為免造成伊之損害，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於該債務人異議之訴判決確定或終結前，裁定停止系爭強制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等語。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者，該擔保金額之多寡應如何認為相當，固屬法院職權裁量之範圍，惟此項擔保係備供強制執行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故法院定擔保金額時，自應斟酌該債權人因停止執行可能遭受之損害，即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以為衡量之標準（最高法院95年度台抗字第781號、104年度台抗字第279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系爭不動產原登記為黃綵蓁所有，經黃綵蓁於112年8月23日設定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下同)18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予相對人；又黃綵蓁與張秀玉間就系爭不動產之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經本院於111年9月2日以110年度訴字第642號判決黃綵蓁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張秀玉，經黃綵蓁聲明不服提起上訴，復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於112年11月1日以111年度上易字第365號判決駁回黃綵蓁之上訴，已告確定；黃綵蓁按前開確定判決內容，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張秀玉，於113年1月12日辦畢登記，張秀玉又於113年5月27日將系爭不動產售予聲請人，並於113年6月17日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相對人前此聲請本院裁定准予就張秀玉所有系爭不動產為拍賣，經本院以113年度司拍字第30號裁定准予，張秀玉不服提起抗告，復經本院以113年度抗字23號裁定駁回抗告確定(下稱系爭拍賣抵押物裁定)，相對人於113年9月6日執系爭拍賣抵押物裁定，聲請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就張秀玉所有系爭不動產為強制執行，嗣後更正為對聲請人所有系爭不動產為強制執行，其執行程序尚未終結；張秀玉於113年2月20日提起系爭民事事件，請求撤銷黃綵蓁與相對人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於113年11月21日追加請求撤銷系爭強制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聲請人並於114年1月14日具狀追加為系爭民事事件之原告等情，業經本院調閱113年度訴字506號事件卷宗查明無訛，堪認屬實。依聲請人所提證據資料，其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在法律上並非顯無理由，且系爭不動產現為聲請人所有，倘不停止執行，而由第三人拍定取得，恐難以回復執行前之狀態，聲請人亦將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是聲請人聲請於其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判決確定或終結前，裁定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本件相對人因停止執行可能遭受之損害，為其債權未能實現之損害。查相對人於系爭執行事件聲請執行之債權額為債權之本金、利息、違約金及執行費用共287萬5,820元，而最高諺額抵押權所擔保之範圍為原債權、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及實行抵押權之費用，惟須受最高限額之限制，則相對人因本件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仍應以擔保債權總金額180萬元為上限。本院審酌聲請人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訴訟標的金額為180萬元，性質上得上訴第三審，依司法院所頒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民事通常事件第一審辦案期限為1年4月，第二審審判案件期限為2年，第三審之審判期限為1年，以此為停止執行期間即相對人延宕受償之期間，按法定利率即週年百分之5計算，堪認相對人因停止執行未能即時受償180萬元債權總額所受損害額，相當於上開債權總額之法定遲延利息，即39萬元(計算式：0000000×0.05×52/12=390000)，本院因認依此酌定聲請人供擔保之金額為39萬元，應屬相當並確實。
五、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薛全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蔡語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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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7號

聲  請  人  方志仁  





相  對  人  張少洋  

                      (送達處所：高雄市○○區○○○路0000巷00弄00號)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39萬元供擔保後，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0792號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對聲請人所為之執行程序，於本院111年度訴字第506號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判決確定或終結前，應暫予停止。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前此執本院准予拍賣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之確定裁定，聲請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60792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對伊所有系爭不動產為強制執行。惟伊已於民國114年1月14日對相對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現由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506號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下稱系爭民事事件)審理中，因前開拍賣抵押物裁定之抵押權顯有無效及得撤銷之原因，倘系爭執行事件不停止執行，系爭不動產恐遭訴外人拍定，為免造成伊之損害，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於該債務人異議之訴判決確定或終結前，裁定停止系爭強制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等語。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者，該擔保金額之多寡應如何認為相當，固屬法院職權裁量之範圍，惟此項擔保係備供強制執行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故法院定擔保金額時，自應斟酌該債權人因停止執行可能遭受之損害，即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以為衡量之標準（最高法院95年度台抗字第781號、104年度台抗字第279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系爭不動產原登記為黃綵蓁所有，經黃綵蓁於112年8月23日設定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下同)18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予相對人；又黃綵蓁與張秀玉間就系爭不動產之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經本院於111年9月2日以110年度訴字第642號判決黃綵蓁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張秀玉，經黃綵蓁聲明不服提起上訴，復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於112年11月1日以111年度上易字第365號判決駁回黃綵蓁之上訴，已告確定；黃綵蓁按前開確定判決內容，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張秀玉，於113年1月12日辦畢登記，張秀玉又於113年5月27日將系爭不動產售予聲請人，並於113年6月17日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相對人前此聲請本院裁定准予就張秀玉所有系爭不動產為拍賣，經本院以113年度司拍字第30號裁定准予，張秀玉不服提起抗告，復經本院以113年度抗字23號裁定駁回抗告確定(下稱系爭拍賣抵押物裁定)，相對人於113年9月6日執系爭拍賣抵押物裁定，聲請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就張秀玉所有系爭不動產為強制執行，嗣後更正為對聲請人所有系爭不動產為強制執行，其執行程序尚未終結；張秀玉於113年2月20日提起系爭民事事件，請求撤銷黃綵蓁與相對人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於113年11月21日追加請求撤銷系爭強制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聲請人並於114年1月14日具狀追加為系爭民事事件之原告等情，業經本院調閱113年度訴字506號事件卷宗查明無訛，堪認屬實。依聲請人所提證據資料，其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在法律上並非顯無理由，且系爭不動產現為聲請人所有，倘不停止執行，而由第三人拍定取得，恐難以回復執行前之狀態，聲請人亦將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是聲請人聲請於其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判決確定或終結前，裁定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本件相對人因停止執行可能遭受之損害，為其債權未能實現之損害。查相對人於系爭執行事件聲請執行之債權額為債權之本金、利息、違約金及執行費用共287萬5,820元，而最高諺額抵押權所擔保之範圍為原債權、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及實行抵押權之費用，惟須受最高限額之限制，則相對人因本件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仍應以擔保債權總金額180萬元為上限。本院審酌聲請人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訴訟標的金額為180萬元，性質上得上訴第三審，依司法院所頒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民事通常事件第一審辦案期限為1年4月，第二審審判案件期限為2年，第三審之審判期限為1年，以此為停止執行期間即相對人延宕受償之期間，按法定利率即週年百分之5計算，堪認相對人因停止執行未能即時受償180萬元債權總額所受損害額，相當於上開債權總額之法定遲延利息，即39萬元(計算式：0000000×0.05×52/12=390000)，本院因認依此酌定聲請人供擔保之金額為39萬元，應屬相當並確實。

五、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薛全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蔡語珊

附表(土地)：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   權利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地號  平方公尺   範圍 1 屏東縣 恆春鎮 公順  39  1,835.82   100000分之817 



附表（建物）︰             建築式樣主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  編號 建號 建物門牌 基地坐落  要建築材料 樓層面積 附屬建物主  備考       要建築材料 範圍      房屋層數 合計 及用途   1 56 恒公路1182號11樓之1 公順段39地號 鋼筋混凝土造、十五層樓房 第十一層78.82，總面積78.82 陽台15.19 全部 共有部分：公順段84建號**4,126.74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00000分之808 





